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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學分學程實施計畫 
109年 3月 25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音樂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4月 7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09年 4月 16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年 12月 17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6月 9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音樂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10月 12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10月 21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學程名稱】：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學分學程 

二、【設置宗旨】：音樂，在每一個社會和文化都有存在的歷史痕跡，而對於個人，音樂也常

常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從歐美國家的臨床經驗與研究成果，皆發

現音樂治療對於特殊需求的孩子和人們可提高生活品質、提升人性尊嚴與

關懷、強化社區融合以及增進全人健康福祉的發展。目前光在美國就有

88所大學提供音樂治療的學士學位，以及在全世界約有三十幾所大學提

供音樂治療碩士學位，包含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芬蘭、愛爾蘭、

紐西蘭和荷蘭。在台灣，音樂治療已廣泛的應用於實務界，包括早療與特

教領域、心理治療領域、監獄矯治領域、醫學領域和社區長照領域等。 

本校音樂學系為配合社會多元發展及跨領域整合學習，擬開設音樂治療學

分學程，其目的是為了增加招生競爭力、擴展學生專業技能及增加就業機

會。 

本學程為已具備音樂基礎能力並有意朝音樂治療專業人才相關產業為職涯

發展方向的學生，培養深化其音樂技巧、知識以及有彈性與創造性的使用

音樂來引導特殊需求的人們參與在音樂創作之中。透過課堂練習來整合各

項能力並累積經驗，為進入相關職場的專業提升視野和技能，提供學生未

來發展之多元選擇。 

三、【學程類別】：學分學程 

四、【參與單位】：人文社會學院音樂學系、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大武山學院 

五、【學程負責單位】：音樂學系 

六、【課程規劃】： 

   （一）採隨班附讀方式修讀本學程之課程，課程內容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逕行公告。 

   （二）授課師資由第四點參與之四學系專兼任教師授課。 

七、【修讀條件】：本校各院系各年級有意願朝音樂治療人才發展之同學並具有音樂基礎能力

者，皆可修讀。 

八、【招生名額】：15人，但受課程修課人數限制。 

九、【所需資源】：由參與單位負責。 

十、【行政管理】：學生修習本學程之選課及成績處理，悉依本校選課須知及學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 

十一、【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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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期限: 欲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應於公告申請期限內辦理申請。 

(二)申請流程: 填具申請單向音樂學系提出申請，需附上展現音樂基礎能力的檔案，

例如歌唱、樂器演奏或是其他表演的影音檔案一份 (不限風格)，經音樂學系審核

通過後，提送錄取名單由教務處彙整經行政程序核定。其他若有學習樂器或樂理

的音樂考試級數證明 (例如: 史坦巴哈,國際鋼琴,YAMAHA,KAWAI,ABRSM,Trinity 

College London,ANZCA,LCME,Rockschool,LCM,RGT,Royal Conservatoire of 

Scotland, MTB等)或是修課證明及成績也可附上。最後，若有與特殊需求人們工

作的經驗 (包括志工服務、服務學習等)，也請一併附上。 

十二、【學程審查認定方式】： 

(一)依本學程之課程規劃表應修畢 18 學分以上者(基礎核心能力+進階專業課程+選

修)，始得核予本學程證明。  

(二)修讀本學程之學生於畢業時，得提出經教務處註冊組認證之本學程成績單，向本

學程負責單位申請學位證書加註第二專長，經本學程負責單位審查無誤後，送交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十三、【退場機制】：學程開設後，定期進行評核，以為持續改善之依據，若三學年內未有學

生申請學分學程，或連續三學年內未有學生取得學分學程加註證明者，

終止實施或修訂課程規劃。 

十四、【要點修正程序】：本實施計畫經系、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音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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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學分學程課程規畫表 
109年 3月 25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音樂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9年 5月 26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課程會議通過 

109年 6月 11日本校 108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0年 6月 9 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次音樂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0年 10月 5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課程會議通過 

110年 10月 21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音樂治療學分學程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學分數 備註 

音樂治療 
核心課程 
(修習 6 學

分) 

音樂治療導論 
Introduction to Music Therapy 音樂學系 2  

兒童與青少年的音樂治療實務與技巧 
Music Therapy Practice and Skills 
with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音樂學系 2 
 

成人與高齡者的音樂治療實務與技巧 
Music Therapy Practice and Skills 
with Adults and Elderly People 

音樂學系 2 
 

音樂專業課
程 

(至少修習 8
學分) 

團體音樂即興體驗 
Experiential Process 音樂學系 2  

音樂心理學 
Psychology of Music 音樂學系 2  

音樂社會學 
Sociology of Music 音樂學系 2 

 

社區音樂治療 
Community Music Therapy 音樂學系 2  

高大宜、達克羅士教學應用 
Kodaly and Dalcroze Approaches 音樂學系 2  

奧福、戈登教學應用 
Orff and Gordon Approaches 音樂學系 2  

音樂與健康 
Music and Health 大武山學院 2  

選修 
(至少修習 4學

分) 

鍵盤和聲 
Keyboard Harmony 音樂學系 2  

即興伴奏 
Accompanying Improvisation 音樂學系 2  

樂器學 
Instrumentation 音樂學系 2  

音樂、情感與大腦 
Music, Feeling and Brain 大武山學院 2  

特殊教育導論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特殊教育學系 3  

特殊幼兒教育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of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幼兒教育學系 3  

表達性藝術治療  
Expressive Arts Therapy 

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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